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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文件

校发〔2025〕67 号

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

关于印发《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

班主任队伍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《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班主任队伍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2025年 6月 18日学校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第十一次校

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

2025 年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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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班主任队伍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2025 年 6 月 18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2025 年 6 月 25 日印发）

为进一步推进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队伍建设，深入贯彻落实中

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

见》、教育部关于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《加强

高等学校辅导员、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形成全

员育人、关爱学生的良好氛围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有学生的基层教学单位（以下简称“二级学院”）配备的班

主任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年级 考核内容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
大一

1.建立班级学生基本电子信息档案及重点关注学生电子档案（包括但不限

于学业困难、家庭困难、心理问题等）；

2.指导学生制定大学发展目标及学业规划；

3.深入班级了解学情，有针对性进行学业帮扶；

4.深入宿舍了解隐情，及时化解矛盾及排查安全隐患等；

5.开展学习指导、职业生涯规划等主题教育活动。

大二

1.动员并指导学生参加专业学科竞赛、职业技能大赛等；

2.鼓励并指导学生积极备考职业技能证书；

3.持续帮扶学业困难学生，有针对性进行学业指导；

4.鼓励并引导学生参与企业见习、暑期实践，推动理实结合。

大三

1.跟踪顶岗实习过程，协调解决实习问题；

2.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地就业观念，指导学生制作简历、面试技巧辅导、开

展模拟面试等有利于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活动；

3.帮扶就业困难学生群体，利用自身资源推荐就业单位，帮扶学生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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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核程序

1.学期考核。各二级学院每学期末对班主任进行考核，考核

结果及支撑材料报学生工作部复核，学生工作部将复核后的结果

反馈至各二级学院。

2.学期反馈。学期结束前 1 周，各二级学院将学工部复核后

的考核结果反馈至每位班主任。

3.公示。每学期结束前 1 周将考核结果进行集中公示。

4.结果呈报。二级学院将公示无误的考核结果报学生工作

部，由学生工作部报干部人事处备案。

四、考核结果等次及运用

1.考核结果分为三个等次，分别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。

2.各学院按班主任所带班级总数的 20%比例评定优秀等次。

3.学期考核结果优秀等次作为职称评审、岗位晋级、评优评

先及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4.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的，不作为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

认定条件。

五、附则

1.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学校综合办公室 2025 年 6月 25 日印发


